
法庭何以網開一面又一面？

自6月9日以來， 「
黑色革命」 的暴亂持續

近一百天了，暴亂不僅

毫無趨於平息的跡象，

相反，是愈演愈烈。9月

1日和2日，一小撮暴徒公然違反法院臨時禁制

令，堵塞香港機場附近道路、破壞港鐵多個車

站，干擾列車正常運行。即使大律師公會和律

師會都對特區政府修訂 「兩個條例」 表示反對

或提出異議，但是，面對一小撮暴徒瘋狂到了

竟然視法院如無物之地步，這兩個團體也按捺

不住發表聲明提出嚴厲譴責。

「黑色革命」踐踏司法權威

香港的法治包括三部分，一是法律體系，

二是執法機構，三是司法機構。特區政府修訂

「兩個條例」 的初心，是修補法律漏洞，卻被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利用特區一部分人的偏

見和偏激，炮製 「黑色革命」 。

香港執法機構的主體是警察。為維護香港

法治和社會秩序，警察站在抗擊 「黑色革命」
第一線，因而被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污名化

，也為香港一部分居民所誤解。尤其，一小撮

暴徒肆無忌憚圍攻警察總部和各地區警署，對

警員實施致命打擊。

在9月1日和2日前，香港司法機構的權威

是受到尊重的。8月14日，機場管理局因應機

場之前遭暴徒肆意破壞令運作幾乎癱瘓，向高

等法院取得臨時禁制令，暴徒有所忌憚。8月

23日，高等法院向港鐵頒發臨時禁制令，暴徒

也有所忌憚。但是，機場和港鐵的暫時平靜很

快就被打破。9月1日和2日標誌着香港司法權

威開始被 「黑色革命」 踐踏。

面對 「黑色革命」 愈益惡化，8月27日媒

體透露行政長官擬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下稱 「緊急法」 ）。但是，立即招致 「拒中

抗共」 政治勢力強烈反對；特別需要指出的，

是建制若干重要成員也提出強烈質疑。9月3日

，行政長官再次被媒體問是否動用 「緊急法」
時，只能含糊應答。各種跡象顯示，特區政府

很難形成足夠的社會支持來援引 「緊急法」 以

「止暴制亂」 。

9月1日以來，「黑色革命」除了開始挑戰司

法機構，還有其他兩個新的現象，一是暴亂愈

益向恐怖主義轉變，二是暴亂的間歇時間縮短。

不能懷疑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 「止暴制

亂」 的決心，他們會竭盡全力。必須高度肯定

香港警察 「止暴制亂」 的責任心和卓絕努力，

他們盡心盡力。但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必須回

答：為什麼 「止暴制亂」 竟然是 「越制止越暴

烈」 ？

首先，是 「黑色革命」 的後台不斷地提供

支援。任何一個社會運動不論採取何種方式，

亦即無論是 「和平理性非暴力」 抑或 「暴力」
，都必須得到財政及其他各種支援才能持續進

行。若沒有源源不斷的金錢和物資供應， 「黑
色革命」 不可能維持近一百天。

其次，是 「黑色革命」 具有特別明顯的意

識形態特徵，使得相當一部分主張 「和理非」
表達意見的居民，同情一小撮暴徒，讓後者得

到鼓舞。香港的一些私人屋苑管理處為什麼公

然張貼告示拒絕警察進入屋苑範圍？香港機場

的一些管理人員為什麼對暴徒肆虐機場的暴行

置若罔聞？港鐵一些營運人員為什麼為暴徒提

供專列？諸如此類事件，不都是由於相關人員

即使不主張暴力卻對暴徒寄予同情和理解嗎？

據媒體報道，9月2日開學日，一些大學生

和中學生舉行罷課。為數不少的教師居然給予

方便，有些教師甚至對未參加罷課的中學生說

，那些罷課的是在替他們未罷課的奮鬥。

一念之仁無從止暴制亂

香港警方只能對付違法者，法院也只能限

制或禁制違法行為。上述各種給暴徒開 「綠燈

」 的行為本身不違法，罷課本身不違法，同情

罷課更不違法。警察和法院管不到不違法者和

不違法行為。但是，特區政府應當介入，不是

訴諸法律，而是訴諸行政。不能不指出，在行

政上政府還有改進的空間。

有一種觀點：不能 「以暴制暴」 。這是似

是而非的觀點。第一，沒有區分執法機關依法

使用暴力（武力）和暴徒的恐怖主義行為。第

二，高估所謂 「和平對話」 的功效。

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和地方的政府不

擁有用於維護法律和社會秩序的暴力。使用政

府合法擁有的暴力以對付違法者和違法行為，

是政府職責的一部分。香港特區警察如今被污

名化，很大程度就同這種不分青紅皂白一概貶

斥暴力的觀點居然被奉為真理分不開。

特區政府致力構建與不同政治立場的對話

平台。關鍵是談什麼？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

堅持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不同立場的對

話能開展嗎？ 「止暴制亂」 刻不容緩，必須動

用一切可以動用的法律手段。 「掃帚不到，灰

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必須使用政府擁有的

暴力。對暴徒仁慈，是對香港居民殘忍。

資深評論員、博士

伊索寓言有個很有名的

故事：一個農夫看見一條凍

僵了的蛇，不忍視其慘況，

於是將之摟在懷中取暖。故

事的結局相信大家很清楚，

活過來的蛇非但沒有感恩，

反倒咬了農夫一口。農夫的

一片好心，最後換來悲慘的死狀。這麼一個簡單

的故事，寓意連小孩都懂，但 「農夫救蛇」 這種

情況，如今卻每日在香港發生。

2016年反釋法遊行，有示威者在中聯辦外

與警方發生衝突，明明8名被告都有罪成，但沒

有一人需要入獄，其中還包括吳文遠和 「香港眾

志」 主席林朗彥等 「慣犯」 ；上月29日，一名女

大學生涉參與包圍深水埗警署，被控 「暴動」 罪

，如此嚴重的控罪，最後法官仍准許被告保釋離

港留學，還說年輕人進修值得鼓勵；7月沙田新

城市廣場，一名警員被咬斷手指，22歲被告還能

獲准保釋，而且取消宵禁令和減免到警署報到。

數日前，香港首富李嘉誠亦呼籲稱： 「應對

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 此言或許是同情年輕人

，事實上，香港社會上有不少人，亦一直表現出

對年輕人以不同方法發聲的包容，當中大概也不

乏一些法律界人士。但諸君此舉，豈不是犯上跟

故事中農夫一樣的錯誤嗎？此並非說，年輕人等

於毒蛇，真正的 「毒蛇」 ，是一些人心中對政府

的仇恨、 「違法達義」 的暴力思想，以及在背後

煽動年輕人做炮灰的黑手。

判決難以彰顯公義

故事中，農夫救了毒蛇，結果被毒蛇反咬。

現實中的例子，就正如 「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

鋒，出獄後不久再被警方拘捕，獲法庭准許保釋

出境，結果怎樣？黃之鋒有稱許法庭給他的自由

、或作過任何回報嗎？正正相反，黃之鋒反倒在

台灣肆意抹黑香港，指 「香港的白色恐怖非常嚴

重」 ，更企圖勾結「台獨」勢力壯大亂港派聲勢。

其日前更赴德國，向國際形容香港是 「新柏林」
，甚至表明要香港要成為抵抗中國的 「橋頭堡」
。法庭准許黃之鋒保釋，某程度等於對他的信任

，但其回報信任的方式，卻是背叛和摧殘香港。

再退一萬步而言，如果說這些都是法庭過分

仁慈所致的錯誤，為何這種 「仁慈」 ，在不同場

合卻顯得完全兩樣？上個月，分別發生兩宗內地

人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塗鴉的案件，由事發至拘

捕至判刑，兩案皆不出三日便完成，而且被告還

被處以入獄，即時收監，沒有任何緩刑。這不得

不令人感到，香港法官處理 「刑毀」 案真是上心

，而且效率異常地高，甚至高過暴動、襲警、蓄

意傷人、非法集結等更嚴重的罪行。該兩名內地

男子只是初犯，短短三日即鋃鐺入獄，但黃之鋒

、吳文遠、林朗彥等人呢？過往有類似案底，但

仍可以在不同地方到處走，即使判了監，也有緩

刑。這很難怪有人會質疑，香港的法官究竟是為

美國服務？還是為香港服務？

須知法治的最高目的，是要彰顯社會公義，

別的不說，但任何有罪者都必須受到懲罰， 「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 ，應是公義的最低要求。既

然香港自詡是法治社會，而且還是法治指數居於

全球前列的地區，法庭的實際表現便應對得起這

些稱譽，法官也必須負上相應責任。

社會之所以需要法庭，是因為需要一個獨立

、中立的第三方角色，來為事情定奪對錯，因此

法官審理案件時，非依據其個人感受或主觀看法

，而是站在社會公義的高度上。法官要理解，處

理每宗案件時，都會向社會發出訊息。現在等於

是恃着 「民主、自由」 之名，再大的罪行都能酌

情處理；但如果涉及美國利益，再小的罪行也要

極速重判。試問，這樣可以彰顯公義嗎？

如果有法官因為同情年輕人，而採取較為寬

容的標準，希望你們會記得農夫救蛇這個故事，

這種時候的寬容無異於放縱，你們其實是把年輕

人推向暴力的深淵，而最終全香港都會被這條黑

色的毒蛇反噬。

警惕暴力行動進一步升級
特區政府釋出善意，

正式撤回修例，並提出其

餘三項行動，希望香港能

走出今日的困局。但令善

良的人失望的是，上周末

的暴力活動不減反增，暴

力烈度也大幅提升。

激進分子上周六企圖

再度堵塞香港國際機場，但在警方高度戒備、嚴

密部署，加上機管局配合，運用機場禁制令等多

重防護措施下，最終無法得逞。但是，不甘失敗

的激進分子把戰線推向全港其他地方，東涌及太

子港鐵站、港鐵商場、旺角警署；周日在中環、

金鐘、旺角、太子等地大肆破壞，港九鬧市火光

四起，令人觸目驚心。其中，不少激進分子誤信

「警察打死人」 「831打死人」 的謠言參與暴力

行動。這是一個必須警惕的信號。雖然警方和醫

管局不斷闢謠，依然有一些別有用心者傳播謠言

，並利用謠言作為號召的動能和暴力的理由。

香港暴力動盪已經三個月了。這三個月中，

雖有數十場次的激進暴力衝突，但迄今為止在衝

突中沒有死亡一人。這顯示香港警隊克制、專業

，這樣的結果在美國不可能出現，在歐洲也不可

能出現。

香港已有更多崇尚 「和理非」 的人對暴力產

生厭惡，特區政府明確撤回修例並真誠地期待對

話，回應了他們的訴求，而他們也深知其他四條

「訴求」 不可能實現，因而不再支持暴力。為此

，暴徒已難有藉口發動更大烈度的暴力。然而，

這並不意味着暴徒和他們的背後勢力會收手。

謠言煽暴破壞香港

不少人注意到，最近暴力行動中，最 「勇武

」 的、難以辨識身份的黑衣人數目在減少，他們

的 「專業」 程度，有組織程度顯而易見。他們去

哪兒了？知情人士說，他們在 「養精蓄銳」 ，目

標是在國慶當天在香港 「搞一個大動作」 。對於

這個惡毒計劃香港各界必須高度警覺。 「大動作

」 是什麼？聯想警方曾經起獲爆炸性物品和其他

一些武器，令人不寒而慄。

因此，謠言 「警察打死人」 的出籠，沒有那

麼簡單。借助於謠言煽動仇恨，目的在於以謊言

製造的 「鮮血」 來提升暴力手段，鼓動更多人參

與到暴力中來。對於激進分子來說，毋須事實，

不用真相，只要能抹黑警方，他們可以無所不用

其極。而一旦理智的雙眼被蒙蔽， 「復仇」 和 「
殺戮」 順理成章地變成必然的手段。

對於謠言，必須及時喝停，及時闢謠。同時

，還要特別警惕激進暴力者將謠言 「做」 成 「事

實」 。國慶期間暴徒 「搞大動作」 ，究竟有多大

？他們如何擴大仇恨，煽動更多人加入暴力中，

世界上一些地方可作香港的前車之鑒。烏克蘭 「
顏色革命」 的教訓告訴我們，必須提防背後黑槍

。當年烏克蘭示威運動中，有120多人喪命。其

中既包括警察、軍人，也包括年輕示威者。很多

證據都證明有人躲在示威者中，不僅槍殺警察，

同時也蓄意槍殺示威者。死傷的警察和示威者身

上都發現了同一種子彈，而可以犯下謀殺罪的子

彈並非警方所使用的，烏克蘭警方甚至從來沒有

裝備過那樣的子彈。背後黑槍以警察與示威者的

鮮血，成功挑動了更大仇恨，最終實現了烏克蘭

的 「顏色革命」 ，但是，今天的烏克蘭卻成為歐

洲最窮的國家。

我們過去常常自豪地稱香港是座理性的城市

，但是，當仇恨被挑動，社會被撕裂，理性便蕩

然無存。如果香港出現烏克蘭黑槍事件，那將是

香港的末日來臨。避免暴力分子的 「大動作」 ，

避免香港重蹈烏克蘭黑槍覆轍，盡快止暴制亂是

唯一的辦法，這既是為了保護我們這座城市，也

是保護受蒙蔽的年輕人，保護警察，同時保護那

些現場 「無知的看客」 。誰又知道，打黑槍的人

站在哪一個角落呢？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
事長

止暴制亂的深層阻力

暴亂至今仍未平

息，激進示威者為 「
博出位」 ，變成了失

去理智的 「野獸」 。

激進示威者公然在機

場非法禁錮、圍毆內

地遊客和《環球時報

》記者付國豪。這批

暴徒對無辜者行私刑

，實在是進行赤裸裸的恐怖主義

活動。這類暴力行為出現後，亂

港派卻一再包庇縱容暴徒，詭稱

「暴力只是爭取訴求的手段，目

的是迫政府 『跪低』 」 云云，妄

圖將暴力行為合理化。

其實，暴力就是暴力，犯法

就是犯法，亂港派和暴徒們如何

包裝和美化，都只是欺騙市民的

下三濫手段。

研究犯罪行為的專家早已指

出，一個人（群）參與違法行為

是往往受到當時身處的情境所影

響。在特定的處境下，當人看到

有犯事的機會時，會 「理智地」
決定是否去犯事和選擇犯事的方

法和侵犯的對象。人是絕對有能

力因應處境和情況，進行或退出

某一違法行為。犯法者在決定犯

罪前，往往先衡量 「風險」 、 「
得益」 和 「成本」 後，才會 「理
性地」 選擇進行違法行動。

對暴徒必須「零容忍」

違法越軌行動是否容易被發

現，會視乎犯案的現場會否被公

眾所發現。一般而言，監察越緊

密，人們犯事的動機越低。然而

一些 「理性地」 選擇犯事者往往

會為了引起公眾人士的注意，以

作廣泛宣傳之效，那麼，當警方

越密切的監視，傳媒越加以報道

，他們往往會作出越激烈的違法

行動。付國豪在機場採訪示威活

動期間，被激進示威者圍毆，正

是此心態作祟。

犯事者在選擇攻

擊對象時，也會計算

風險。在近日多次暴

力衝突事件中，犯事

者認為只要多人犯事

，能減低被捕的風險

。因此，圍毆付國豪

的暴力行為，在他們

的心目中，戴上了口

罩犯法，根本就當是一項極為低

風險行為，因為警方檢控他們會

有相當難度。同時，暴徒也會考

慮暴力行動的困難度來作出取捨

。圍毆付國豪，毋須周詳計劃，

毋須投入太多精力，成本可謂極

低，又能引起社會關注。

加重判刑增阻嚇力

此外，這批暴徒在社會上沒

有什麼地位、什麼名譽。毆打付

國豪的其中一名被告，教育程度

為小六學歷，在酒店擔任兼職侍

應，月入8000港元。可見，他

們即使犯法被捕，都覺得不會有

很大的代價。

要應對這種暴徒的罪行，所

有國家或地區會採用 「零容忍」
的態度。近年，參與違法活動者

每每戴上口罩遮蔽面容，藉此逃

避刑責。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只

要制訂 「禁蒙面法」 ，便可以令

犯法者無從隱藏身份，方便執法

機關追究刑責，只要提高犯法

者被捕 「風險」 ，便即時可有

效地抑壓及降低這些暴徒的數

量。

此外，執法機關亦要採用 「
零容忍」 的態度，依法追究暴徒

的責任。執法和司法部門互相配

合，加快拘捕審訊、加重刑罰以

儆效尤。只有增加犯罪 「成本」
，才能有效阻嚇他們犯罪的企圖

。如此才能彰顯政府的權威和法

律的公義，保障我們社會的穩

定。

過去數日，香港

的亂港勢力不斷勾連

外力，前有亂港派立

法會議員乞美插手，

前日又有 「香港眾志

」 黃之鋒等竄訪德國

。而美國當局更是接

二連三發表攻擊特區

政府、干涉香港內部

事務的言論。

必須指出，香港事務是中國

內政，絕不允許外國勢力以任何

方式插手。事實上，其干預手段

也絕不可能破壞到香港實踐 「
一國兩制」 ；外國勢力再不收

手，最終受損的將會是他們自

己。

雖然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與世界各國都有廣泛聯繫，但一

個最起碼的常識在於，但凡屬於

特區內部事務，不能也不允許外

國勢力說三道四，甚或干預。可

惜的是，香港的亂港勢力操弄下

，千方百計為外國干預製造條件

。早前公民黨及民主黨等立法會

議員，不斷跑到美國要求通過所

謂的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

意圖以制裁香港及特區官員的方

式，達到破壞香港穩定的目的；

而身負多項嚴重控罪的黃之鋒，

日前跑到德國與其外長會面，更

是赤裸裸要求通過 「德國版人

權法案」 去制裁香港。未來數

日，他又將到美國繼續其賣港行

動。

亂港政客出賣香港

這些舉動，真可謂 「親者痛

、仇者快」 ，感到最高興的莫過

於外國的反華政客。他們最希望

看到香港一直亂下去，希望香港

作為拖中國發展後腿的工具，更

希望香港成為 「反中

反共」 的橋頭堡。那

些亂港政客，甘願作

為外國破壞香港市民

福祉的工具，更是為

人所不齒。香港市民

絕不會認同，更不會

答應這種用犧牲香港

發展去滿足其個人政

治意圖的卑劣做法。

外力干預不會得逞

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所指出的

，香港的未來和前途命運必須也

只能掌握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

全體中國人民手中。我們不懼怕

任何威脅和恫嚇。任何妄圖破壞

「一國兩制」 、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的圖謀，都必將遭到包括廣

大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

民的堅決反對，任何干預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的企圖都不會

得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明確指

出，絕不認同外國國會通過當地

草案，及以任何形式干預及介入

香港內部事務，對此表示深切遺

憾及極不恰當。特首的說話道出

了許多市民的心聲。香港再不濟

，也是自己的家園，天下又有誰

會要求外人去破壞自己的家園？

過去三個月來，香港已經飽受持

續暴亂之痛，真正熱愛香港的市

民，無不希望盡快恢復法治與秩

序。

筆者要奉勸外國政府，強行

破壞香港的 「一國兩制」 及繁榮

穩定，最終必然會損害他們自己

的利益，而中央政府絕不會任之

由之。看清形勢，盡快收手，協

助香港走出暴亂，才是正途！

全國政協委員

絕不接受外國
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

焦點
關注

毛麗堯

禁蒙面法是暴力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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